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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落實辦理評鑑委員之評核作業，衡量評鑑委員適任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工作之能力，以確保評鑑委員之專業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辦理時間
於每梯次實地評鑑結束時進行評核。
三、受評對象
參與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實地評鑑之評鑑委員。
四、評核人員
（一）評鑑協辦單位代表。
（二）受評機構代表。
五、評核項目（如附件一評鑑委員評核項目與附件二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委員評核量表－評鑑協辦單位版評核量表、受評機構版）
（一）評鑑協辦單位代表：包括評鑑前準備、評鑑能力、溝通能力、評鑑態度、團隊合作、委員倫理規範、意見表、各項課程及會議參與情形、評鑑梯次參與情形等項目。
（二）受評機構代表：包括評鑑前準備、評鑑能力、溝通能力、輔導能力、評鑑態度及委員倫理規範等項目。
六、評核資料回收及分析
評核作業之進行及評核量表回收、資料登打及分析均應遵守保密原則，評核人員所填報資料僅作為研究及參考使用，不得以個案資料對外發表。
七、評核結果
於每年之評鑑作業結束後，由評鑑協辦單位彙整、分析評量結果，並將相關資料提供予衛生福利部作為評鑑委員續聘與否之參考；另並提供受評對象個人之評核結果，以作為提升其自身評鑑能力之參考。
八、本作業要點經評鑑協辦單位報請衛生福利部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評鑑委員評核項目
	 (
附件一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評核者

	
	
	評鑑協辦單位代表
	受評機構代表

	一、評鑑前準備
	1. 對受評機構背景、現況及填報的資料有初步了解。
	○
	○

	
	2. 於「會前會」能就受評機構問題有效地參與討論。
	○
	－

	
	3. 對評鑑相關政策規定及行政程序有充分了解。
	○
	○

	二、評鑑能力
	4. 對評鑑基準、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有充分了解，並能掌握評鑑基準、評分說明涉及之知識及資訊。
	○
	○

	
	5. 實地評量時，多看、多聽、多了解，並能依據評鑑基準、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客觀公正地評鑑；不以個人主觀見解，而偏離規定。
	○
	○

	
	6. 能事先規劃評量的進行方式，準時完成各階段實地評鑑工作。
	○
	○

	三、溝通能力
	7. 向受評機構人員發問時，能清楚表達問題內容，且能給予對方足夠的回應時間或適度給予提示，並能耐心傾聽、了解機構人員的回答，不斷章取義。
	○
	○

	四、輔導能力
	8. 能以輔導角度與受評機構討論可改善部分，並依受評機構特性及規模，提供適切、具體之輔導意見，及從提升品質與專業的角度，提供客觀之參考做法。
	－
	○

	五、評鑑態度
	9. 評鑑時專注認真，不會過度分心處理私事（如忙於接手機、找人閒聊、社交等）。
	○
	○

	
	10. 評鑑時能以語言、肢體動作或其他方法，以緩和雙方緊張壓力，且不使用批判性言語或責罵方式。
	○
	○

	六、團隊合作
	11. 準時集合，不遲到，不早退，不擅自更改行程。
	○
	－

	
	12. 委員間意見有歧異時，能以正向態度參與共識討論，並促成評量共識。
	○
	－

	七、委員倫理規範
	13. 能認知評鑑的目的是提升品質與專業，不會利用評鑑去達成其他無關的目的。
	○
	○

	
	14. 不要求也不收受機構贈送禮品。
	○
	○

	
	15. 不會借查證名義，要求機構提供與評鑑無關之資料；或對機構資料拍攝、影印、存取、借出到機構外使用。
	○
	○

	
	16. 遵守其他倫理規範（如不外洩評鑑行程、委員名單或評鑑成績等）。
	○
	○

	八、意見表
	17. 能於評鑑完成後3個工作天內繳交意見表，並確實呈現評鑑發現及具體建議，且書寫完整，無遺漏或須補正情事。
	○
	－

	九、各項課程及會議參與情形
	18. 委員繼續教育課程、行前會議及共識會議參與情形。
	○
	－

	十、評鑑梯次參與情形
	19. 委員實際出梯次數及支援次數。
	○
	－

	總項目數
	19
	18
	13


備註：「－」為不須評核項目；「○」為須評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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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件
二
)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委員評核量表－評鑑協辦單位版
	評鑑日期：104/○/○
	受評機構名稱：○○○

	評鑑梯次：○○○
	醫策會代表：
	                            


＊提醒您：評核時，請先參考評核項目內容作為評量依據，符合則評為「佳」，優於「佳」則評核為「優」，部分未符合則評核為「普通」，以下類推至「待加強」、「欠缺」。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受評委員
姓名
	達成度
	意見
（評為「優」、「欠缺」或「不符合」者，請載明具體事實）

	
	
	
	優
	佳
	普通
	待加強
	欠缺
	

	一、
評鑑前準備
	1.對受評機構背景、現況及填報的資料有初步了解。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2.於「會前會」能就受評機構問題有效地參與討論。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3.對評鑑相關政策規定及行政程序有充分了解。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二、
評鑑能力
	4.對評鑑基準、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有充分了解，並能掌握評鑑基準、評分說明涉及之知識及資訊。
	委員A
	□
	□
	□
	□
	□
	

	
	20. 
	委員B
	□
	□
	□
	□
	□
	

	
	21. 
	委員C
	□
	□
	□
	□
	□
	

	
	5.實地評量時，多看、多聽、多了解，並能依據評鑑基準、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客觀公正地評鑑；不以個人主觀見解，而偏離規定。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6.能事先規劃評量的進行方式，準時完成各階段實地評鑑工作。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三、
溝通能力
	7.向受評機構人員發問時，能清楚表達問題內容，且能給予對方足夠的回應時間或適度給予提示，並能耐心傾聽、了解機構人員的回答，不斷章取義。
	委員A
	□
	□
	□
	□
	□
	

	
	22. 
	委員B
	□
	□
	□
	□
	□
	

	
	23. 
	委員C
	□
	□
	□
	□
	□
	

	四、
評鑑態度
	8.評鑑時專注認真，不會過度分心處理私事（如忙於接手機、找人閒聊、社交等）。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9.評鑑時能以語言、肢體動作或其他方法，以緩和雙方緊張壓力，且不使用批判性言語或責罵方式。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五、
團隊合作
	10.準時集合，不遲到，不早退，不擅自更改行程。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11.委員間意見有歧異時，能以正向態度參與共識討論，並促成評量共識。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六、
委員倫理規範
	12.能認知評鑑的目的是提升品質與專業，不會利用評鑑去達成其他無關的目的。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14.不要求也不收受機構贈送禮品。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15.不會借查證名義，要求機構提供與評鑑無關之資料；或對機構資料拍攝、影印、存取、借出到機構外使用。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16.遵守其他倫理規範（如不外洩評鑑行程、委員名單或評鑑成績等）。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七、
意見表
	17.能於評鑑完成後3個工作天內繳交意見表，並確實呈現評鑑發現及具體建議，且書寫完整，無遺漏或須補正情事。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精神復健機構及精神護理之家評鑑委員評核量表－受評機構版
	敬啟者：
本量表旨在藉由受評機構之角度，評量評鑑委員於實地評鑑過程中之表現，請依評鑑實際觀察所得填寫，貴機構所填寫之內容僅供研究及參考使用，不會以個別資料對外發表，亦不會影響貴機構之評鑑成績。本表填寫完成後，請於3個工作天內郵寄或傳真至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評鑑組 收（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5樓），傳真號碼：(02)2963-4033，謝謝您的合作。
＊提醒您：評核時，請先參考評核項目內容作為評量依據，符合則評為「佳」，優於「佳」則評核為「優」，部分未符合則評核為「普通」，以下類推至「待加強」、「欠缺」。

	評鑑日期：104/○/○
	受評機構名稱：○○○○○○

	評鑑梯次：○○○
	評核人員簽名：
	



	評核項目
	評核內容
	受評委員
姓名
	達成度
	意見
（評為「優」、「欠缺」或「不符合」者，請載明具體事實）

	
	
	
	優
	佳
	普通
	待加強
	欠缺
	

	一、
評鑑前準備
	1.對受評機構背景、現況及填報的資料有初步了解。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3.對評鑑相關政策規定及行政程序有充分了解。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二、
評鑑能力
	4.對評鑑基準、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有充分了解，並能掌握評鑑基準、評分說明涉及之知識及資訊。
	委員A
	□
	□
	□
	□
	□
	

	
	24. 
	委員B
	□
	□
	□
	□
	□
	

	
	25. 
	委員C
	□
	□
	□
	□
	□
	

	
	5.實地評量時，多看、多聽、多了解，並能依據評鑑基準、評分說明及委員共識，客觀公正地評鑑；不以個人主觀見解，而偏離規定。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6.能事先規劃評量的進行方式，準時完成各階段實地評鑑工作。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三、
溝通能力
	7.向受評機構人員發問時，能清楚表達問題內容，且能給予對方足夠的回應時間或適度給予提示，並能耐心傾聽、了解機構人員的回答，不斷章取義。
	委員A
	□
	□
	□
	□
	□
	

	
	26. 
	委員B
	□
	□
	□
	□
	□
	

	
	27. 
	委員C
	□
	□
	□
	□
	□
	

	四、
輔導能力
	8.能以輔導角度與受評機構討論可改善部分，並依受評機構特性及規模，提供適切、具體之輔導意見，及從提升品質與專業的角度，提供客觀之參考做法。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五、
評鑑態度
	9.評鑑時專注認真，不會過度分心處理私事（如忙於接手機、找人閒聊、社交等）。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10.評鑑時能以語言、肢體動作或其他方法，以緩和雙方緊張壓力，且不使用批判性言語或責罵方式。
	委員A
	□
	□
	□
	□
	□
	

	
	
	委員B
	□
	□
	□
	□
	□
	

	
	
	委員C
	□
	□
	□
	□
	□
	

	七、
委員倫理規範
	13.能認知評鑑的目的是提升品質與專業，不會利用評鑑去達成其他無關的目的。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14.不要求也不收受機構贈送禮品。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15.不會借查證名義，要求機構提供與評鑑無關之資料；或對機構資料拍攝、影印、存取、借出到機構外使用。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28.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29.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16.遵守其他倫理規範（如不外洩評鑑行程、委員名單或評鑑成績等）。
	委員A
	□符合
	□不符合
	

	
	
	委員B
	□符合
	□不符合
	

	
	
	委員C
	□符合
	□不符合
	



請於3個工作天內郵寄至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評鑑組 收（220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1號5樓）
謝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